
平商工文〔2026〕13 号

关于对全区新车销售领域“一业一查”部门

联合抽查的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区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《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查

工作规范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商工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

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平桥区税务局决定开展新车销售企业

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联合抽查对象及比例：抽取平桥区辖区内登记的，

新车销售企业，抽取比例为 5%。

二、联合检查时间：2026 年 6--9 月。

三、抽查部门及检查内容：发起部门：平桥区商工局检

查事项：汽车销售行为、汽车销售市场秩序检查。参与部门:



平桥区市场监管局检查事项:价格行为检查、合同格式条款

的检查、登记事项检查、公示信息检查。国家税务总局信阳

市平桥区税务局检查事项:履行纳税义务、扣缴税款义务及

其他税法遵从情况的检查。

四、联合抽查检查程序：（一）准备阶段区发起部门依

托全省统一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一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河南)(以下简称省

级平台)，制定抽查事项清单、抽查计划、建立检查对象名

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;参与部门依据专项计划，将本

部门拟参与联合抽查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单报送发起部门，由

发起部门统一随机抽取各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，组成联合抽

查组。执法检查人员信息应包括姓名、所在单位、职务、性

别、专业、执法证件号码(或身份证号码)、执法区域和联系

电话等。（二）名单抽取及派发阶段发起部门通过省级平台

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，确定检查对象及其匹配的执法检查人

员，形成联合抽查任务匹配情况一览表，包括市场主体名称、

经营范围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以及抽

查机关、执法检查人员姓名及执法证件号码等内容。发起部

门在随机抽取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，将联合抽查任务匹配情

况一览表送交参与部门，参与部门在完成比对和确认无误后，

在 5 个工作日内，统筹安排抽查日程，确定各个联合抽查组

和抽查方式，生成一户检查对象一份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


抽查情况记录表，由组长派发至各组员，组织实施联合抽查。

（三）组织检查阶段预查比对。执法检查人员按照检查任务

要求，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河南)、各部门

业务应用系统和档案资料等，掌握被检查对象基本信息和动

态状况，现场检查。检查小组应根据情况确定是否告知检查

对象；需要提前告知的，当在现场检查前以书面或电话、传

真等形式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的时间及配合检查的要求，

提示准备好相关资料；不宜告知的，不得向检查对象透露情

况，不发放部门联合检查告知书。检查小组对被检查对象实

施核查时，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程序规定进行，检

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核查情况。检查事项全部完成后，要求

被检查对象在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签字

或盖章。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或盖章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在

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上签字说明。形成检

查结果。执法检查人员根据各个事项检查情况填写市场监管

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，并签字确认。（四）结果公

示阶段执法检查人员在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按

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市场监管领域部

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中涉及本部门的检查结果信息录入

省级平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河南)进行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（五）问题处理联合抽查过程中发现的

违法违规行为，属于本次联合抽查部门监管职责的，由各部



门按照内部职责分工，交由相关内设机构依法依规处理;属

于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，及时告知相关部门调查处理;涉嫌

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，并做好相关材料移送，防止监管

脱节。

五、工作要求：明确责任分工，认真抓好落实。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，按照“谁发起、谁牵头”原则，

发起部门负责制定计划、组织实施联合抽查任务，参与部门

按照计划要求按时参加联合抽查，各部门应积极筹划，精心

组织，加强宣传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》、《信阳市“一

业一查 ”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规范》要求及部门规章规定，

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作。发起和参与情

况均纳入绩效考核。加强沟通联系，密切协调配合。发起单

位与参与单位要按照联合抽查的工作安排，密切协作，各有

关单位要配合发起部门做好联合抽查的组织实施，确保联合

抽查有序开展。依法抽查检查，严格工作纪律。联合抽查组

人员要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，坚持依法行政，文明执法，做

到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在联合抽

查工作中，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统一，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

业解疑答惑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利

益。做好信息公示，促进信用监管。要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

示的运用，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



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及时通过省级

平台录入抽查检查结果,抽查结果由省级平台自动归集到市

场主体名下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河南)”向

社会公示，促进形成企业诚信自律的社会氛围。

区 商 工 局 联系人：王大伟 电话：13598565499

区税务部门 联系人：王 饶 电话: 17596993980

区市场监管部门 联系人：陈金鼎 电话：15139782779

附件: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(样表)

平桥区商工局 平桥区市场监管局

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平桥区税务局

2026 年 3 月 12 日



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

执法检查人员

姓名 单位 执法证号/身份证号

检查对象

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/注册号

法定代表人

/负责人
地址

检查单位 检查事项 检查结果

区商工局
汽车销售行为

汽车销售市场秩序检查

区市场监管局

价格行为检查

合同格式条款的检查

登记事项检查

公示信息检查

区税务局

履行纳税义务

扣缴税款义务及其他税法遵从情况

的检查

处理意见

备注

检查对象： 执法检查人员：

（签字盖章） 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